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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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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京津冀
农业协同发展

北京支持建设超
6万亩环京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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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措施助力
纾困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市场监管总局：

[食 话 时 说 ]

“网红食品”安全监管 务对症下药
□ 张健

北京消协公布6月上半月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的门店，“网红”餐厅位列名
单。近日，又有媒体曝光三米粥铺、曼
玲粥店两家“网红”外卖后厨，其卫生问
题之严重令人咋舌。

“网红食品”没有严格定义，只要有
需求有流量有关注，任何一类食品或者
任何一款食品都有可能成为“网红”。
此类食品除能满足消费者尤其年轻人
的口腹之欲和服务享受，更能迎合相对
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与此同时，“网红
食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更为苛刻的时
效性和逐利性，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风
险，引发公众健康问题。

从本质上讲，“网红食品”的风险隐
患并非食品安全治理的新伤，而是被网
络渠道放大的顽疾，并时刻对食品安全
监管能力和执法能力的与时俱进提出
挑战。要治理好“网红食品”安全，就必
须在充分把握“网红食品”突出特点的
基础上，牢固树立社会共治理念，科学
运用综合管理工具，加强食品安全科普

教育，通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现未
雨绸缪、标本兼治——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在承认政府
监管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倡导各方主体
有序参与，是食品安全治理理念的重大
转变，也是应对“网红食品”安全问题最
广泛、最迅速、最有效的不二法门。“网
红食品”的生产经营者要扮演好“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角色，严格遵守食
品安全法律规定；食品线上线下销售方
要积极履行平台责任；政府监管部门要
严格执法、创新“网红”监管模式，切实
履行监管职责；食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
织要加强行业监督，自发共同保障食品
安全；新闻媒体要发挥舆论监督和科普
教育优势，让消费者理性认识“网红食
品”安全问题；消费者要努力学习食品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用科学理念
和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良
好生活方式。

“网红食品”只是个笼统的标签，要
想分门别类管好管细，就要望闻问切、

对症下药。如对在网络平台上以“网
红”带货等方式销售预包装食品的行
为，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根据带货方式采
取相应的管理方式；对借助网络声量将
线下餐饮食品打造成“网红”的实体店
面，监管部门和消费者要按照《食品安
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其严格执法、
监督举报；对监管难度最大的“微商食
品”“自制食品”等，就更加需要消费者
擦亮双眼，监管者创新监管方式、善用
管理工具，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
下、合围治之。

“网红食品”能够迅速抓住消费者眼
球，其宣传功夫可见一斑。为此，政府部
门、专家和媒体的信息通报与科普宣教
就更为紧要。针对“网红食品”中存在的
安全问题，政府、企业和媒体应该正面输
出科学认知，提升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素
养和法治观念，帮助广大消费者普遍掌
握辨别食品的能力，养成理性消费的良
好习惯，倒逼“网红食品”洁身自好，维护
食品的纯净安全和消费者的健康营养。

详见13版

北京蔬菜供应稳定
水果价格开始回落

中考期间，为切实
保障师生用餐安全，海
淀区市场监管局结合餐
饮“大检查”和“守底线、
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
动，以学生餐配送企业
及考点周边餐饮企业为
重点，加大中考期间食
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一是重点加强为中
考供餐学校食堂及学
生餐配送企业的检查
力度；二是重点加强考
点周边特定餐饮企业
的检查力度；三是重点
加强为特定区域考生
供餐企业的督导检查
力度。

截至目前，海淀区
市场监管局出动执法人
员 212人次，监督检查
学生餐配送企业 38户
次，校园周边餐饮企业
289户次。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全力保障中考期间食品安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中考期间食安检查


